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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分析香港市民和注册护士对预前指示的态度和使用时所考虑的因素 ,及他们对垂死病患者采用维持

生命治疗的看法 。结果显示年龄和学历高的受访者普遍接受预前指示 ,市民和护士的看法不同 。预前指示普及已是社会的趋

势 ,但现时社会预前指示的理解如维持生命治疗的决策过程仍模糊不清 ,唯医护人员的理解较深 。因此 ,医护人员对预前指示

这一概念的推广和教育上应兼付什么责任的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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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在 《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

前指示 》 (Substitutedecision-makingandadvance

directivesinrelationtomedicaltreatment)咨询文件

(2004)[ 1]中 ,探讨在香港推广预前指示的法理依据和

实施办法。文件将 “预前指示 ”(advancedirectives)定

义为 “一项陈述 ,通常是以书面作出。在陈述之中 ,作

出指示的人在自己精神上有能力作出决定之时 ,指明

自己一旦无能力作决定时所希望接受的健康护理形

式。”[ 2]咨询文件 [ 1]
研究两种特定情况 ,以检讨有关法

律。第一种情况是有关由第二者为陷于昏迷或植物状

况的人代表作医疗决定 ,第二种情况涉及个人预先决

定自己日后一旦再无行为能力作出有关决定时所希望

接受的健康护理或医疗方式。咨询文件亦提出改革方

案 ,包括扩阔持久授权书(enduringpowerofattorney)的

现有范围 、订立福利或持续授权书 、扩大监护委员会

(GuardianshipBoard)的职能 、为预前指示设定立法机

制和对市民大众进行教育推广。

正当香港有关方面寻索符合大众意愿的预前指示

实施方案的同时 ,国际传媒广泛报导美国佛罗理达州

泰瑞(TerrySchiavo)一案 ,显示放弃维持生命治疗(维

生治疗 , life-sustainingtreatment)和设立预前指示所

涉及临床 、伦理和法律的不休争议。泰瑞因脑部严重

损伤而陷于植物状态 ,十多年来靠插管喂饲维生。案

件有三大争议 ,一是泰瑞丈夫的代作决定是否确切代

表泰瑞的意愿;二是泰瑞是否确实陷于不能逆转的植

物状态 ,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的分歧意见;三是插管喂饲

(tubefeeding)是否等同其它维生医疗措施 ,如心肺复

苏术和人工辅助呼吸
[ 3] 。整个争议涉及社会各阶层利

益及宗教团体 ,医护人员及市民大众 ,反映问题的多向

性和复杂性。

本研究目的是分析香港市民和注册护士对预前指

示的态度和使用时所考虑的因素 ,及他们对垂死病患

者采用维生治疗的看法。研究结果有助洞悉一些预前

指示所引致的关键问题 ,以避免出现类似泰瑞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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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悲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受访者共 1893人 ,其中注册护士共 145人 (7.

7%)。受访者 ,女性占 63.8%,男性 36.2%。年龄分

布于 21岁以下(21%)、21-30岁(26.1%)、31-40岁

(14.6%)、41 -50岁 (9.9%)、51 -65岁 (10.3%)和

66岁或以上(18%)。当中未接受过教育的占 5.2%,

其它受访者拥有小学以下的教育程度 (5.9%)、小学

(6.1%)、中学(8.3%)、大学(60.5%)及硕士或以上

的学历 (13.9%)。大部分受访者与家人同住 (85.

5%),独居的占 11.3%,院舍 2.1%。 76.5%的受访者

身体健康 ,有一种疾病的占 15.4%,两种或以上的占

8.1%。见表 1。
表 1　受访者的特性与预前指示的选择(N=1893)

　　　预备预前指示的选择

特性

不选择(n=447, 23.6%)

n (%)

选择(n=1446, 76.4%)

n (%)

卡方测试

x2 p值

身份

　　注册护士(n=145) 16 (11.0) 129 (89.0)

　　市民(n=1748) 431 (24.7) 1317 (75.3)
13.78 <.001

年龄
a

　　20岁或以下(n=387) 48 (12.4) 339 (87.6)

　　21-30(n=481) 66 (13.7) 415 (86.3)

　　31-40(n=269) 65 (24.2) 204 (75.8)
　　41-50(n=183) 46 (25.1) 137 (74.9)

　　51-65(n=189) 43 (22.8) 146 (77.2)

　　66岁或以上(n=331) 170 (51.4) 161 (48.6)

193.57 <.001

性别
b

　　男性(n=665) 168 (25.3) 497 (74.7)

　　女性(n=1173) 271 (23.1) 902 (76.9)
.09 0.300

婚姻状况c

　　未婚(n=1000) 155 (15.5) 845 (84.5)

　　已婚(n=673) 202 (30.0) 471 (70.0)

　　分居 /离婚(n=29) 13 (44.8) 16 (55.2)

　　丧偶(n=119) 55 (46.2) 64 (53.8)

93.41 <.001

居住状况
d

　　独居(n=208) 79 (38.0) 129 (62.0)

　　与家人同住(n=1568) 332 (21.2) 1236 (78.8)

　　院舍(n=39) 22 (56.4) 17 (43.6)
　　其它(n=19) 5 (26.3) 14 (73.7)

51.83 <.001

教育程度
e

　　未接受过教育(n=95) 49 (51.6) 46 (48.4)

　　小学程度以下(n=109) 60 (55.0) 49 (45.0)

　　小学(n=112) 42 (37.5) 70 (62.5)

　　中学(n=153) 44 (28.8) 109 (71.2)

　　学士(n=1111) 168 (15.1) 943 (84.9)

　　硕士程度或以上(n=256) 58 (22.7) 198 (77.3)

162.48 <.001

需要定期赴诊的健康问题的数目f

　　0(n=1416) 263 (18.6) 1153 (81.4)

　　1(n=285) 114 (40.0) 171 (60.0)

　　2+(n=149) 67 (45.0) 82 (55.0)

98.77 <.001

　　a, 53名受访者没有回答;b, 55名受访者没有回答;c, 72名受访者没有回答;d, 59名受访者没有回答;e, 57名受访者没有回答;f, 43名受访

者没有回答。

1.2　方法

调查由香港理工大学医疗及社会科学赞助 ,老年

痴呆症协会 、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及长者安居服

务协会协助 ,透过面谈 、电话访问及邮寄方法收集意

见。

1.3　工具

调查问卷分两部分。首部分是有关使用维生治疗

和预前指示的问题 ,共 12项。后部分是个人数据的项

目 ,共 6项。限于教育程度及生活经验 ,本研究没有向

65岁以上长者收集问卷两项有关维生治疗取向的意

见。问卷的内容效度由老人科顾问医生 、护士 、社工和

律师组成的专家小组审视及确定。问卷的首轮测试共

访问了 25位低学历的长者以确保问题浅白清晰。所

有访问人员均接受培训后才进行采访工作 ,和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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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5%的问卷作资料复核 ,以保证收集问卷的信度。数

据采取 SPSS.11处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表 1显示受访者的特性与预前指示的选择。选择

预前指示的受访者占 76.4%。受访者的身份 、年龄 、婚

姻状况 、居住状况 、教育程度 、健康问题与预前指示的

选择有密切关系 , P<0.001。选择接受的护士(89%)

较市民 (75.3%)多。年龄方面 , ≥ 66岁人士 (51.

45%)多不接受预前指示。受访者的性别与选择并无

显著关系 , P=0.30。绝大部分未婚和已婚人士会选择

预前指示 ,分居 /离婚和丧偶人士的选择各占半。教育

程度方面 ,未接受过教育 (51.6%)和小学程度以下

(55%)的受访者多不选择预前指示。有中学 (71.

2%)、本科(84.9%)、硕士或以上程度(77.3%)的人士

多会选择预前指示。

逻辑回归分析显示选择预前指示的因素 ,见表 2。

年龄(95%CI=0.69 -0.83;Waldx2 =37.81, df=1, p

<.001)和教育程度 (95%CI=.06 -132;Waldx2 =8.

92, df=1, p<.003)是最显著的因素以预测谁会选择预

前指示。这显示年龄较轻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多选择

预前指示。

表 2　选择预前指示因素的逻辑回归模型

95%CIforExp(Beta)

因素 Beta SE(Beta) Exp(Beta) Lower Upper Waldstatistics P值

年龄
a -0.28 0.05 0.8 0.69 0.83 37.81 <.001

教育程度b 0.17 0.06 1.2 1.06 1.32 8.92 0.003

　　选择的编码方式为 , 0=不选择 , 1=选择「预前指示」;a, 1=≤21岁 , 2=21-30, 3=31-40, 4=41-50, 5=51-65, 6=≥66;
b, 1=未接受过教育 , 2=小学以下, 3=小学 , 4=中学 , 5=学士 , 6=硕士或以上;NagelkerkeRSquare=0.121, Cox＆SnellRsquare=0.079
HosmerandLemeshow测验 , x2 =14.03, df=7, P=0.051;Sensitivity=97.6%, specificity=10.9%, overall=77%

　　表 1显示不选择做预前指示的受访者占 23.6%,

其中近半不选择预前指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凡事顺其

自然 (45.6%),其次是认为无必要要去想这个问题

(23.1%)和到时医生会决定(20.2%)。市民和护士并

没有显著的分别 , p>.05。对于不选择预前指示的受

访者 ,过半数(62.5%)会让家属做医疗决定。除家属

外 ,护士多选择由医护代理人决定 , p<.001,市民多选

择由医生决定 , p=.007。

对于预前指示适用于哪些医疗情况 ,护士和市民

选择长期昏迷以致完全丧失知觉(p=0.331)和痴呆症

患者在晚期出现吞咽困难(p=0.272)的情况并没有太

大分别。占 87.6%的护士认为预前指示能用于癌病终

末期 ,有 69.1%市民有同样的意见 , p<.001。较多的

护士(84.5%)会在长期患病以致器官严重衰竭的情况

下选择预前指示 ,市民则占 71.9%, p=.002。

比较受访者想做预前指示时会咨询谁的意见及做

预前指示后希望谁知道内容 ,调查结果见表 3。

表 3　做「预前指示」会向谁征询意见和会让谁知道指示的内容(N=1446)

谁人

向谁征询意见

(n=1446)

让谁知道指示的内容
a

(n=1436)
n (%) n (%)

McNemar

测试

P值
不找任何人 91 (6.3) 94 (6.5) 0.855

家属 1109 (76.7) 1227 (85.4) <.001

亲友 493 (34.1) 338 (23.5) <.001

医生 875 (60.5) 499 (34.7) <.001

律师 176 (12.2) 157 (10.9) 0.127

委托一个自己最信赖的人作医疗代理人 290 (20.1) 224 (15.6) <.001

其它(社工 ,宗教人士 ,所属的社团或教会) 263 (18.2) 131 (9.1) <.001

　　　a, 10名受访者没有回答

　　结果显示 ,占 76.7%受访者会咨询家人 ,告诉家人

有关内容的中 85.4%, p<.001。虽然有 60.5%受访者

会咨询医生 ,但只有 34.7%会告诉医生有关内容 , p<.

001。会选择咨询亲友 (34.1%)或医疗代理人 (20.

1%)的受访者明显地高于会通知亲友(23.5%)或医疗

代 理人 (15.6%)的 人 , p<.001。医 疗 代理 人

(healthcareproxy)是指当病人没有行为能力时代他作

出健康护理决定 ,代理人会按病人所作出的指示行事 ,

如无此指示便要找出病人若有行为能力时会作出的决

定 ,或代理人代为作出最符合病人利益的决定 [ 1] 。相

对于一般市民 ,护士较多会向律师和医疗代理人咨询 ,

p<.001。护士亦较多会通知律师 (17.8%)和医疗代

理人(32.6%)预前指示的决定 , p<.01。这显示一般

市民大众不会用法律途径处理预前指示的问题 ,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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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则相反。

表 4显示护士与 65岁以下的市民对末期病患采用

维持生命治疗的看法有显著差异 , p<.001。当病人垂

危时 ,九成的护士认为他们会得到以下的治疗:心肺复

苏术(93.8%)、人工辅助呼吸(92.4%)、插管喂饲(94.

4%)、抗生素治疗(93.1%)、输血(88.2%)和静脉输液

(97.9%)。在市民组别中 ,有八成受访者认为会得到

人工辅助呼吸 (81%)、插管喂饲 (81.4)和静脉输液

(87.7%)的治疗。也有六至七成市民认为得到心肺复

苏术(71.2%)、抗生素治疗 (64.9%)、输血 (69.1%)

的治疗。

表 4　假若病人是因为病情变得危殆以致使你陷入长期昏迷 ,一般来说 ,他在医院会得到哪些治疗(N=1893)

治疗

注册护士(n=144)

没有机会 有机会 不知道

n % n % n %

市民(n=1249)

没有机会 有机会 不知道

n % n % n %

卡方值测试

x2 P值

心肺复苏术

A, B
2 (1.4) 135 (93.8) 7 (4.9) 106 (8.5) 887 (71.2) 252 (20.2) 33.69 <.001

人工辅助呼吸

A, B
7 (4.9) 133 (92.4) 4 (2.8) 66 (5.3) 1009 (81.0) 171 (13.7) 14.37 0.001

插管喂饲

A, B, C, D
3 (2.1) 136 (94.4) 5 (3.5) 32 (2.6) 1017 (81.4) 200 (16.0) 16.56 <.001

抗生素治疗

A, C, D, E
1 (0.7) 134 (93.1) 9 (6.3) 65 (5.2) 808 (64.9) 372 (29.9) 46.93 <.001

输血D 5 (3.5) 127 (88.2) 12 (8.3) 86 (6.9) 859 (69.1) 299 (24.0) 23.19 <.001
静脉输液
A, B, C, D, E 0 (0.0) 141 (97.9) 3 (2.1) 17 (1.4) 1094 (87.7) 137 (11.0) 13.65 0.001

　　A,年龄的显著差异 , P<0.5;B,市民组别年龄的显著差异 , P<0.5;C,性别的显著差异 , P<0.5;D,婚姻状况的显著差异 , P<0.5;E,教
育程度的显著差异 , P<0.5

　　表 5显示护士与市民对在病危时接受不同维生治

疗的意愿有显著差异 , p<.001。大部分护士不愿意接

受心肺复苏术 (59.7%)、人工辅助呼吸 (68.1%)和插

管喂饲(59%),愿意接受抗生素治疗和静脉输液的分

别有 54.5%和 60.7%,对输血的意原则占半。相反 ,绝

大部分市民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术(71.4%)、人工辅助

呼吸(71.1%)、插管喂饲 (66.1%)、抗生素治疗(71.

2%)、输血 (75.9%)和表示静脉输液(80%)。表 5显

示市民比护士更接受在垂危时采用维生治疗。

表 5　假若你是因为病情变得危殆以致使你陷入长期昏迷 ,你愿意接受哪些治疗

治疗

注册护士(n=145)

不愿意 愿意 不知道

n % n % n %

市民(n=1252)

不愿意 愿意 不知道

n % n % n %

卡方值测试

x2 P值

心肺复苏术

A, B, D, F
86 (59.7) 37 (25.7) 21 (14.6) 216 (17.3) 892 (71.4) 141 (11.3) 148.89 <.001

人工辅助呼吸

A, B, C, D, F
98 (68.1) 28 (19.4) 18 (12.5) 230 (18.4) 888 (71.1) 131 (10.5) 188 <.001

插管喂饲

A, B, C, E, F
85 (59.0) 42 (29.2) 17 (11.8) 261 (20.8) 828 (66.1) 163 (13.0) 104.43 <.001

抗生素治疗

A, B, D, E
56 (38.6) 79 (54.5) 10 (6.9) 203 (16.3) 889 (71.2) 157 (12.6) 43.69 <.001

输血
A , B, D, F 64 (44.4) 67 (46.5) 13 (9.0) 180 (14.4) 947 (75.9) 121 (9.7) 81.71 <.001

静脉输液
A, B, D, E 47 (32.4) 88 (60.7) 10 (6.9) 152 (12.1)1001 (80.0) 99 (7.9) 43.85 <.001

　　A,年龄的显著差异 , P<0.5;B,市民组别年龄的显著差异 , P<0.5;C,性别的显著差异 , P<0.5;D,婚姻状况的显著差异 , P<0.5;E,居住
状况的显著差异 , P<0.5;F,教育程度的显著差异 , P<0.5

3　讨论

本文指出香港市民和护士对预前指示及垂危时采

用维生治疗的不同看法。护士多支持预前指示及在垂

危时放弃维生治疗。与李颂贤等 [ 4]
的研究结果相近 ,

大部分的受访者支持预前指示。但本研究发现大部分

市民对预前指示的概念模糊 ,所以有必要向公众推广

预前指示的内容及理念 ,和所涉及的放弃维生活疗决

定 、伦理的考量及法理的争议。

有关维生治疗的定义问题 ,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

看法。有研究指出 ,不同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的人在

不同处境对维持生命治疗的意愿也不同 ,他们的意愿

会随着际遇和时间而更改 [ 5] 。医生 、家属和病人亦对

维持生命阶段抱着不同的价值 ,这些价值影响医疗决

定
[ 5, 7] 。例如照顾晚期老年痴呆症病患者时 ,应否给予

插管喂饲 、静脉输液和抗生治疗便是常见的争论 ,理解

这些治疗关乎价值判断 ,医护人员和家属基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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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和价值以至意见分歧
[ 8, 9] 。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不同的医疗情况下护士和市

民对设立预前指示的意愿不同 ,他们占多数认为预前

指示适用于长期昏迷以致完全丧失知觉和痴呆症患者

在晚期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 ,但护士和市民对癌症到

终末期的患者致器官严重衰竭的情况存在不同的看

法。因此 ,医护人员需不断与病人倾谈及了解病人的

意愿和医疗取向 ,建立清晰的机艾萨克销或定期检视

所定下的预前指示是不可被忽视。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社会 ,在维护自由和自决

等民主价值的同时 ,也重视家庭和睦和孝悌等德性。

这些价值和德性也反映在本研究结果内。一方面大多

数受访者支持预前指示 ,另一方面他们会征询和通知

家属有关预前指示的决定 ,他们亦希望当自己丧失精

神能力时 ,家人能替他们做医疗决定 ,显示以立法形式

推广预前指示并非多数香港人之愿。这结果与李颂贤

等
[ 4]
的调查结果一样 ,显示香港社会是着重家庭观念

的。因此 ,建议在改善医疗作决定和预前指示时需审

慎考虑如何积极让家人参与以维护家庭的和谐关系。

此外 ,由于大部分受访者选择通知家人预前指示

的决定而非医生 ,所以推广医疗代理人的理念是很重

要的。因为当家庭成员多过一位时 ,医疗代理人可代

表病者作出最有利的决定 ,以减少家属之间的争辩。

前线医护人员多遇到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多理解医疗

代理人的概念 ,但普遍却不被市民了解。

Oh等 [ 6]
研究指出医生和家属对维生治疗的看法 ,

家属对治疗的要求较医生高 ,虽然医生认为某些治疗

无效 ,但家属却持相反意见 ,如使用心肺复苏术和人工

辅助呼吸 ,家属的接受能力较大(p<.01),这反映公众

和专业人士的看法不同。本研究亦认同这一结果 ,护

士和市民对治疗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市民对心肺复苏

术 、人工辅助呼吸 、插管喂饲 、抗生素治疗和静脉输液

的接受程度明显地较护士为高(p<.001)。市民认为

如能救治时 ,会尽一切可能救治生命 ,这是市民的主要

价值观念 ,可见市民对医疗无效(medicalfutility)这概

念的理解是薄弱的。他们未能理解当病情恶化时 ,采

用这些治疗未必会延长寿命 ,却会加深治疗所引起的

负担和痛苦。作者建议医护人员与公众需要多沟通建

立治疗上的共识。

4　结语

年龄轻和学历高的受访者普遍接受预前指示。预

前指示普及化已是社会的趋势 ,但现时社会对预前指

示的理解如维生治疗的决策过程仍模糊不清 ,唯医护

人员的理解较深。因此 ,医护人员对预前指示这一概

念的推广和教育应兼付什么责任的问题值得思考。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医疗及社会科学院赞助经费 ,

及香港老年痴呆症协会 ,长者安居服务协会 ,香港复康

会社区复康网络和香港私营安老院协会协助收集问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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